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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惠东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惠州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惠东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

标准与编码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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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餐饮经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鲜餐饮经营服务的术语和定义、经营场所、设施设备、菜品管理、卫生安全、人员

健康与卫生、餐厅服务、消费纠纷处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鲜餐饮经营服务及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23498  海产品餐饮加工操作规范 

GB/T 30240.9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9部分：餐饮住宿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41545  水产品及水产加工品分类与名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海鲜餐饮 seafood restaurant 

以鲜活或冰鲜海产品为主要原料，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向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主体。按不同经

营场所和管理模式，海鲜餐饮包括（但不限于）海鲜加工广场、海鲜酒楼、海鲜餐厅、海鲜排挡、渔村、

鱼排。 

 

食品处理区 food processing area 

食品贮存、整理、制作、加工（包括烹饪）、分装以及餐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等场所。 

[源自GB 31654-2021《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2.5，有修改] 

4 经营场所 

基本条件 

4.1.1 应取得相关部门批准的合法经营资质和法定文件，并在餐厅显著位置进行信息公示，经营场所

门口宜将表明其级别的标识进行公示。 

4.1.2 不应将经营场所作为住宅居住。 

4.1.3 不应在餐饮服务场所内饲养、暂养畜禽。 

4.1.4 不应在露天地方进行配制或贮存未加掩盖的食物，或清洗、贮存餐用具。如该工序需要使用露

天地方，则所有有关的露天地方均应有相应的表面铺设及排水。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应符合GB 31654的要求。 

标识标志 



T/HZBX XXXX—2026 

2 

4.3.1 通用标志 

应符合GB/T 10001.1的规定，如有外文标识应符合GB/T 30240.9的规定。 

4.3.2 价格公示 

4.3.2.1 应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对销售的海产品进行明码标价，宜以“公斤”作为统一计量单位，不

宜使用“个”“份”为计量单位，商家应及时更新海鲜价格变化。 

4.3.2.2 需要直接向客户征收税费的价目表应注明按价格向顾客征收的税及费用，或注明价格已包括

税及费用。 

4.3.3 门店标识 

4.3.3.1 应在显眼处张贴告示，告知顾客确认菜单的数量（重量）、单价和总价后，方可下单。 

4.3.3.2 门店需要在显眼处公示消费维权热线和相应维权的部门、诚信经营承诺书、消费提示等。 

4.3.4 海鲜池标识 

4.3.4.1 每种海鲜均应标明价格和名称，价格标识应清晰可见。 

4.3.4.2 海鲜名称应参照 GB/T 41545 的规范表述，不应设立不相符、引人误解、易与其他类别混淆的

名称。 

4.3.5 餐牌标识 

4.3.5.1 餐牌应标明各份菜品的价格和份量，以及服务的各项收费。 

4.3.5.2 需要提供免费的餐具给消费者。如有提供收费的一次性消毒碗筷，需标明价格，不应未经同

意默认消费者使用收费碗筷。 

4.3.6 团购券标识 

团购套餐需要明确标明每一道菜的价格和份量，在首页页面显眼处标识好使用的时间段、有效期、

使用规则。不应有虚假宣传，不应有欺诈行为。 

5 设施设备 

基本要求 

5.1.1 设备应保持清洁，不受有害物质污染，无裂缝或缺口。 

5.1.2 凡其表面与食物接触或可能与食物接触的工器具，应使用平滑而不透水的物料制成。 

供水设施 

5.2.1 食品加工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饲养活鱼或活的贝类水产动物应采用符合品质的

标准水。 

5.2.2 贮水箱应设有隔绝尘埃及蚊虫的设施，且容量足够。 

卫生设施 

5.3.1 卫生设备应保持清洁及卫生，并保持完好。 

5.3.2 卫生间及污水处理设备不应设置在食品处理区，或与食品处理区直接相通，不宜直对就餐区。 

更衣设施 

宜设立在食品处理区入口处，贮存设施的数量应能满足需要。 

照明设施 

食品处理区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者人工照明，工作面的光照强度不低于 220lux，光源不得改变

食品的感官颜色。 

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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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充足的自然或机械通风装置，与外界相通的排气口应加装易于清洁的防虫筛网。 

计量设施 

5.7.1 应配备经法定计量鉴定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计量器具。 

5.7.2 宜使用镂空滤水的装置沥水后去皮称重海鲜，不应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称重。称重操作

过程和称量结果应明示。 

5.7.3 按重量值进行贸易结算的，应按净含量称重方式进行。对海鲜称量时，应使用滤水网箱沥水后

称量，称量操作过程和称量结果应保证消费者能清楚看到。 

其他设施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6 菜品管理 

采购与运输 

6.1.1 应采购依法取得许可资质的供货商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并查验留存

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6.1.2 应由经过培训且有经验的专人采购，采购时应对原料进行感官鉴定，判断原料的新鲜程度和卫

生状况，通过索证索票，建立原料的可追溯制度。 

6.1.3 原料在运输过程中应根据原料特点配备冷冻、冷藏、保活等设施，其中鲜活海产品捕捞后应在

水量和氧气充足、温度适中的存活条件下运输。 

贮存 

6.2.1 活体原料 

应分类暂存，海水鱼暂养用水应符合GB 3097第二类水质的要求，并定期对水体进行循环过滤或换

水，保持足够的氧气。应设专人负责检查水族箱内暂养的海产品原料状况，发现死亡应及时捞出，暂养

的时间不宜过长。淡水鱼应存放于配备流动水以及供氧、过滤及消毒装置的水池或鱼缸中。 

6.2.2 新鲜原料 

短时间保藏的鲜海产品原料，加工之前应在0 ℃～4 ℃条件下冷藏。冷藏时间不宜超过3 d；对储

存3 d以上的海产品原料，应在-18 ℃条件下冷冻。 

6.2.3 干制品原料 

6.2.3.1 干制品原料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

的物品同处贮存。需冷藏的原料应在规定定的温度下贮存。 

6.2.3.2 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应分隔或分离贮存，按照先进、先出、先用的原则进行使用。 

6.2.3.3 不应在场所内放置或贮存非食品级色素、添加剂及有毒有害物质。 

菜品加工及传递 

6.3.1 加工过程应符合 GB/T 23498 及 GB 31654 的规定。 

6.3.2 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菜品进行留样，并做好记录。 

6.3.3 运送食物过程中，不应露天运送，应将食物装入容器。 

7 卫生安全 

7.1.1 食品加工过程的安全应符合 GB 31654-2021 第 6 章的要求。 

7.1.2 餐用具卫生应符合 GB 31654-2024 中 9.1 的要求，应沥干或烘干清洗消毒后的餐用具，使用擦

拭巾擦干的，擦拭巾应专用，并经清洗消毒后方可使用。 

7.1.3 餐巾或洁净用毛巾应曾经洗涤或浸入沸水内不少于 1 min。 

7.1.4 不应将垃圾弃置于食品处理区内或积聚于食品处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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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不应将衣物悬挂或以其他方式放置于食品处理区内，以避免衣物接触或可能接触任何未加掩盖

的食物。 

7.1.6 经营过程中，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食物，以免食物受到污染或变质，食物应加掩盖，不应以

不洁物包裹未加掩盖的食物。 

7.1.7 卫生设施内宜有一次性纸巾、手烘干机、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个人卫生用品。 

8 人员健康与卫生 

应符合GB 31654-2021第11章及以下规定： 

—— 从事食物处理工作的人，应在工作期间将其可能接触食物的身体、衣物各部分保持清洁；需

用适当的防水敷料遮盖其身体暴露部分的切割伤口或擦伤处；不得在处理未加掩盖的食物时

或在食品处理区吸烟； 

—— 从业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明或接受适用的防疫注射； 

—— 从事食物业的人如其身体暴露部分有流脓的伤口或疮肿，或其耳朵流脓，或其本人腹泻、呕

吐或患有咽喉痛，不得直接接触食物。 

9 餐厅服务 

预定服务 

9.1.1 及时接听电话，及时处理网络预约。 

9.1.2 接听电话时主动问候顾客，报出餐厅名称和姓名。 

9.1.3 询问并确认顾客预定信息，包括就餐人数、到达时间、特殊要求、联系方式等。 

9.1.4 通过短信息或其他可追溯的形式通知顾客相关订餐信息（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预定成功，顾客

姓名，电话，人数，预定用餐时间、其他特殊要求等）。 

9.1.5 应记录客户订餐信息的任何变更，并将变更信息即时传达到相关部门和岗位。 

9.1.6 根据顾客预定情况，提前准备包厢或大厅餐位的预留工作。 

点餐服务 

9.2.1 线下点餐 

9.2.1.1 根据顾客要求，主要介绍海鲜特点和价格。 

9.2.1.2 与顾客确认称重方式、数量（重量）、价格（单价和总价），及时提供条目清晰而准确的消

费账单（结算单据须注明餐饮单位名称，鼓励使用一式三联以上的结算单据清晰填写好品种、数量、价

格规格，当场计好单价和餐费总价），现场交消费者核对，经消费者确认无误后再加工，同时将结算联

交给消费者在结算时作对照，结算单至少保存三个月。 

9.2.1.3 顾客点餐时，应根据就餐人数、菜品数量，及时提醒顾客，避免因点餐太多造成浪费。 

9.2.1.4 与顾客确认海鲜菜品烹饪方式、烹饪时间、口味等要求。 

9.2.2 线上点餐服务 

9.2.2.1 经营主体在网络平台上推出的套餐内海产品或单样海产品，应注明是活体或冰鲜制作。 

9.2.2.2 在网络平台预定成功的订单或代金券，商家不应以任何理由拒接或拒用。 

9.2.2.3 使用传单等媒介对外卖服务进行宣传的，应符合 9.2.2.1 的要求，宣传的主体名称应与该主

体行政许可证件上的名称（如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一致，同时，确保实物、服务、价格、份量

等与宣传的内容一致，不应虚假宣传。 

9.2.3 就餐服务 

9.2.3.1 及时调控就餐房间的温度、灯光、气味，及时提供调味调料品。 

9.2.3.2 做好上菜、分菜服务，主动报菜名。 

9.2.3.3 顾客用餐期间，及时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服务。 

结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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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顾客要求结账后，及时提供条目清晰且准确的消费账单。 

9.3.2 宜提供现金、银行卡或其他电子支付手段等多种结账方式，并按收单机构要求提供服务，及时

提供并妥善保存有关单据。 

餐后整理 

9.4.1 顾客就餐结束后，及时清理就餐区域卫生，更换布草，并按规定对就餐区域进行消毒，必要时

进行通风。 

9.4.2 顾客就餐后，剩余的食品应及时收集处理，并将其送至餐厨垃圾集中存储装置。 

10 消费纠纷处理 

在就餐区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经营主体应及时处理消费纠纷，了解消费者疑问，耐心解释处理。 

对无法达成一致的消费纠纷，经营主体应及时报备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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